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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宇環保工程公司 

114 年度(至 10/30)內部稽核工作執行情形報告 

於 稽核室 114.10.30 

一、 組織： 

(一) 法規「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下稱「處理準則」)

第 11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內部稽核單位，

並依公司規模、業務情況、管理需要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配置

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 

(二) 至 114 年 10 月 30 日止，稽核室配置專任內部稽核人員 2 人（含主

任稽核 1人、稽核 1人）。 

二、 年度稽核計畫制訂及執行情形： 

(一) 「處理準則」第 13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風險評

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確實執行。 

(二) 稽核室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本公司內部稽核「114 年度稽核計畫」

（附件一），經 113 年 12 月 30 日董事會通過後，已確實執行。 

(三) 依「處理準則」第 22 條規定，稽核室已促請公司內部各單位及子

公司，於 113 年 12 月底前，完成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

業並出具報告，併同年度所發現內控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彙

編成本公司「113 年度內部控制自行評估報告」，以作為評估本公司

整體內控制度有效性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附件二）主要

依據。 

(四) 114 年 1 月～10 月內部稽核工作執行情形： 

1. 各稽核項目查核： 

(1) 114年度查核各營運循環作業項目並完成稽核報告，總計29件。 

(2) 於上述報告中，針對缺失及異常事項，提出改善建議計57項。 

(3) 以上稽核結果，尚無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事項。 

2. 稽核報告後續追蹤、陳報： 

(1) 稽核報告陳核後，皆鍵入本公司ERP「稽核管理系統」作電腦化管

控，持續追蹤改善進度。 

(2) 每一稽核項目適時完成改善措施後，皆依規定函報各獨立董事查

閱；並以電子郵件方式交付電子檔資料。 

三、 相關稽核工作辦理情形：  

(一) 依規定向金管會申報下列資料： 

1. 114年1月申報：內部稽核人員之基本資料、職務代理人及進修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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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2. 114年2月申報：113年度稽核計畫實際執行情形。 

3. 114年3月申報：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4. 114年5月申報：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二) 114年辦理檢舉案1案、上級交辦1案，均經審慎查證及陳核後，提交相

關部門妥為辦理缺失改善作業，內容如下： 

1. 114.06.12下午，中鋼稽核室轉知電話投訴，本公司下包商(開強工程

有限公司)離職員工蕭奕辰小姐，於114.05.22遭開強公司資遣，開強

公司未註銷其中鋼通行證，影響蕭員後續求職權益。 

2. 114.09.23上級交辦查核名榮公司投訴，投訴本公司現場管理鬆散，

投標作業黑箱案，已於114.10.28查核完畢並送陳查核報告。 

(三) 參與中鋼集團公司稽核主管工作研討會： 

1. 於114.10.17，中鋼公司召開集團公司稽核主管工作研討會，會議內

容摘要如下： 

(1) 各公司應加強資產管理，定期盤點各項公司財產，確保帳料相符；

另請注意資訊安全，落實資訊檢查及維護工作。 

(2) 各公司應定期於內部公告申訴管道，宣導同仁透過公司內部正式

管道表達相關意見。 

(3) 依經濟部國營司施行之「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本法案適用範圍與

中鋼集團相關，計有中鋼公司及部分集團公司(含中宇公司)。受

理揭弊單位限於處理揭弊者保護事宜，各單位應於20日內通知受

理調查及6個月內通知調查結果，及強化揭弊者身分之彌封、遮蔽

或隱匿措施，並注意相關刑責；如有相關案件，應於每年5月10

日及11月10日定期填報「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執行情形統計表」，以

電子郵件通知經濟部政風處承辦人。 

(4) 稽核單位應加強公司內部及所屬子公司國內外差旅報支查核。 

(5) 中冠公司114.09因違反勞基法第32條第4項及第40條規定，遭高雄

市勞工局裁罰4萬元罰鍰。該案例係違反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且未於7日內使勞工

補假休息之規定(依勞動條3字第1090050303號函)。 

四、 中宇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 

(一) 114.08.20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蒞臨，實施上市上櫃公司

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作業現場實地訪評。 

(二) 該基金會評估委員在完成本公司董事會運作的整體績效評估後，提出

建議，供本公司未來推動董事會運作之參考，內部稽核單位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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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為強化內部稽核管理品質，建議於接獲相關檢舉案件時，能同步

知會獨立董事。 

(2) 隨著未來集團外業務及環保工地數的穩定增長，可評估再適度增

加稽核人員，或逐步推動數位稽核。 

五、 明年(115)稽核計畫說明： 

115年度稽核計畫為34篇，包括12篇每月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作業、12篇

每月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10篇各作業循環。1篇當年度內部控

制制度自行評估報告。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溝通政策 

(⼀) 每年⾄少⼀次召開獨立董事與會計師、稽核主管單獨會議，討論已完成之會
計師、內部稽核主管查核意見，以及根據該年度查核缺失進行溝通。 

(二) 內部稽核主管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1.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2. 稽核人員年度專業訓練規劃； 

3. 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 

(三) 其他：發生重大異常事項，或獨立董事、稽核主管及會計師認為有必要獨立
溝通之事宜，可以不定期隨時召開會議溝通。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依董事會會議內容列席，並就財務報告相關事項進行溝通與討
論；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亦得依其專業判斷，透過與獨立董事單獨會面之會議進行
溝通。 

 

114年獨立董事與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日期 溝通重點 獨立董事意見 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114.12.29 獨立董事、會計師溝通會議 

主要針對 114 年度經營績效、查核範圍、方式及時間等進行討論。 

本次會議無意見。 係簽證會計師與獨立董事會面之會議。 

 

114年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溝通情形： 日期 溝通重點 獨立董事意見 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114.02.26 審計委員會 

擬具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同意通過。 無 

114.02.26 董事會 

擬具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同意通過。 無 

114.10.30 與獨立董事溝通會議 

114 年度內部稽核工作執行情形報告。 

1. 針對勞基法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應於 7 日內使勞工補休之規定務必遵守。 

2. 針對電話投訴案，於立案後，以電子郵件知會三位獨董。 

1. 轉達獨立董事意見至管理部門，請務必遵守勞基法之規定。 

 

 

 

 

2. 遵照辦理。 

 

 


